
核发主要林木良种种子生产许可证
一、实施机构
元江县林业局。
二、承办机构
元江县林木种苗工作总站。
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四、条件
（一）申请人资格条件：
需要从主要林木良种种子使生产的单位或个人。
（二）须提交的材料：
1、当事人的书面申请报告；
2、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申请表（书面材料一式3份，电子版本1份）；
3、林木种子生产地合法使用证明、采种林分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4、林木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和情况介绍；
5、林木种子加工、储藏、检验设施设备清单（苗木可免此项）；
6、注册资金证明；
7、林木种子检验、加工、储藏、保管的等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学历、职称、专业技术资格证明、工作年限证明复印件（如无职称、学历的，大田育苗小于50亩的农户、个体经营者应当具有育苗熟练人员）；
8、生产主要林木良种种子的树种（品种）名称、良种的主要性状、良种审定或认定的批准文件和证书等材料。申请具有植物新品种权的种子生产许可证，还应当提供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或品种生产授权证明；
9林木种子生产档案、标签、质量等级标准、质量检验单等资料。
五、程序：
（一）申请从事主要林木良种种子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向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县林业局审核同意的，向申请人核发批准文件并颁发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审核不同意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告知复议或诉讼权利。
六、办理期限
20个工作日内决定。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决定许可的，于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
七、数量
无数量限制
八、收费标准和依据
（一）收费标准
每套10元（包括正本、副本各一本）。
（二）收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工本费收费标准的复函》（计价格【2002】2672号）；
3、云南省计委、财政厅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和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工本费收费标准文件的通知》（云计收费【2003】68号）。

